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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推動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共建世界級航運航空樞紐 

提 案 人：林健鋒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一、現狀分析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要的發展策略，目標是要建設世界級城市群，輻

射和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發展，並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基礎

建設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基礎，《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訂明

七大合作重點領域，「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就是其中之一。大灣區的持續發

展，對區內基建的需求亦隨之而上升。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大

灣區作為支撐區，對基建物流軟硬件的要求亦會提高。建議通過推動大灣區基礎

設施互聯互通，將大灣區建設成國際航運、航空樞紐，以進一步帶動大灣區的國

際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二、主要問題 

 

航運業方面，香港、深圳和廣州三個樞紐港口發展快速，已成為大灣區內航

運業的領頭羊。三大港口的貨櫃運力，配以其他周邊地方港口，形成龐大的港口

群。但三大樞紐港口功能有部分重疊，如香港和深圳貨物吞吐均以外貿為主，存

在明顯的競爭關係，必須避免形成惡性競爭，互相搶奪客源，以致資源重疊、浪

費運力。 

航空業方面，大灣區國際直達通航點數量仍然偏少，面向全球的航空網路不

夠完善。除香港及廣州外，亟需加強各機場的連通性、協調性，提升服務水平和

服務效率，加強航空業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由「9+2」共 11 個城市組成，當中包括港澳這兩個實行「一國

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存在三套行政制度。各機場需就基礎設施、航線網路、航

權安排、關務安排、資金支援等範疇相互協調，涉及複雜的利益分配、跨境合作

及技術問題。 

 

三、具體建議 

 

1、參考其他國際著名灣區的成功經驗，成立類似交通管理局的統籌協調機

構，協調各城市交通設施的定位、功能和交通基建的發展。 

設立一高層級、跨城市的交通管理機構，有利統籌規劃較大區域的公共交

通，避免資源重疊錯配的問題。其他國際著名灣區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例如，

三藩市灣區成立了大都會交通運輸委員會，為三藩市灣區的 9 個縣規劃運輸、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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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籌措資金。又如，紐約灣區有跨州的合作機構「紐約港務局」及「大都會運

輸署」，負責管理灣區內的公共交通。粵港澳大灣區有需要成立類似交通管理局

的統籌協調機構，協調各城市交通設施的定位、功能和交通基建的發展。大灣區

現仍保持高速發展步伐，區內機場、港口將持續擴充。三地政府應著力探討現有

港口、機場、大橋的資源整合及利用，協調好各項基建的進一步建設和營運，分

流各港口、機場客貨流，解決現實存在的相關技術問題，實現優勢互補，將大灣

區打造成世界級的航運物流樞紐。成立大灣區交通管理局有助於達至這個目標。 

 

2、開放海運航權，吸引全球企業開設航線。 

為了進一步鞏固航運樞紐的地位，擴充市場規模，大灣區應開放航權，吸引

全球企業開設航線、設立航點。現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規定，只有

在中國註冊、獲准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旗的貨輪才可在內地港口之間進行海上運

輸，限制了外地企業航運經營。近年，國家已有放寬航權的舉措，如上海自貿區

實施「沿海捎帶業務」。國家進一步開放航權實是大勢所趨，大灣區應成為其中

一個試點，為外地企業經營提供便利，既能壯大航運業，亦能鞏固大灣區的國際

航運樞紐地位。 

 

3、優化關口通關安排，為建成航運航空樞紐創造無縫連接的條件。 

大灣區要建成世界級的航運航空樞紐，灣區各城市之間的人流物流需要做到

暢通無阻。然而，大灣區發展涉及多個地方政府，涉及三套不同的行政制度和跨

境管理，成為區域融合的阻隔。建議進一步便利香港、澳門和內地之間的人流物

流，如優化現行的電子無縫清關，加快清關通關速度；進一步完善人貨通關安排，

探討由人貨分檢改為人貨合檢，增加便捷程度；待時機成熟，長遠考慮落實「一

地一檢」；簽發「特別通行證」予經常跨境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工作的香港

居民等；積極考慮延長現有口岸的通關時間，讓更多口岸提供 24 小時的通關服

務，達到與珠三角真正的無縫連接。 

 

4、從中央層面進行統籌協調，構建錯位發展、良性競爭的航運、航空樞紐

系統。 

粵港澳大灣區要成功，各個地區政府必須摒棄零和遊戲的思維，應著眼整

體，力求互利共贏。建議設立一個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規格高於現有的粵港、深

港聯席會議，以及港澳的高層合作會議制度，負責制定適合的航運、航空政策，

有利解決地區政府之間的爭拗，構建適度競爭的航運、航空樞紐系統，更有效地

進行錯位發展，協調珠三角五大機場、三大港口的分工合作，達到良性競爭，產

生協同效應，確立粵港澳大灣區航運、航空樞紐中心的地位。 


